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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

 报告抽查评审的流程与工作情况

 严重问题

 报告中的问题汇总

 报告示例



1、报告抽查的范围

根据估价机构向协会上报的征地补偿评估工作统计表，

本次报告抽查范围业绩统计报表中2015-2016年以后的

项目。

>>一、报告抽查评审的流程与工作情况



2、报告的抽取

协会工作人员在统计表中随机选定抽查的项目（编号及

项目名称），原则上一个居住项目、一个非居住项目，

然后通知各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将项目的估价报告的电子

文档提交至协会。此次一共抽取28份报告，其中居住房

屋补偿报告17份，非居住房屋补偿报告11份。涉及19家

机构的估价报告。

>>一、报告抽查评审的流程与工作情况



3、评审标准

参照中房学的“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审标准”，做适当调

整，对参与评审的专家进行了讲解。

>>一、报告抽查评审的流程与工作情况



4、评审方式和流程

报告评审按照初审→复核→汇审总结的程序进行。

协会专家委员会根据从事征地房屋补偿评估的经验、技术水平、执

业资格等条件，在专家库中选定了12位报告初审专家、3位复核专

家，分为6组分别进行初审和复核。初审专家根据评审要求，对每

份报告逐一进行独立评审，并填写《征地房屋补偿评估报告评审意

见表》，然后交由复核专家进行复核评审。最后，由协会专家委员

会对所有报告的评审结果和意见进行汇总、讨论和总结。

>>一、报告抽查评审的流程与工作情况



1、项目不上报或选择性上报、或上报项目不完整

2、只出具分户报告，不同时或及时撰写总报告与技术

报告

3、拒不向协会提交报告

>>二、严重问题



（一）合法性问题

1、无证房屋纳入评估范围，缺乏必要的依据和说明

应在假设和限制条件、估价范围界定、估价对象权益状况、价

值内涵等方面进行说明、描述或界定。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一）合法性问题

2、房屋评估一律不计成新率，与法规不符且背离客观

实际

除出共同举办企业的房屋评估不考虑成新率以外，其余房屋的评估

应结合成新，如果不计成新率，应有相关依据，而且应假设和限制

条件进行说明。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一）合法性问题

3、估价对象的重要要素认定缺乏依据或说明

如房屋建筑面积、附属设施等的数量、不可搬迁的机器设备等。

4、估价报告签字不规范

如以印章代替签字、非估价师本人签字等。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二）规范性问题

1、价值类型、内涵说明不准确、规范，尤其是其他补

偿项目

如建安重置现值、补偿价格

2、估价目的表述不规范，没有表达出明确的用途

3、缺乏估价对象权益状况的适当说明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二）规范性问题

4、估价对象实物状况描述过于简单

5、除房屋外其它补偿如装修、附属物、搬迁费列入评

估内容并给出估价结果，但在报告中缺乏必要的状况描

述、价值定义、估价方法等说明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二）规范性问题

6、评估技术思路或方法说明不全面，尤其是房屋以外

其他补偿项目的评估方法或技术思路缺说明，没有测算

过程或测算过程过于简略

7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按照普通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估

价报告的内容撰写，繁琐而缺乏针对性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二）规范性问题

8、假设限制条件缺乏针对性

9、评估依据滥列、重要法律法规缺少或过时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三）合理性问题

1、标准房屋不具体、清楚

2、无较规范标注尺寸的房屋平面图

3、没有说明《清单清册》对应的日期，或价值时点与

《清单清册》的对应日期相距较长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三）合理性问题

4、采用标准价调整法时房屋分类过于粗略

5、采用分部分项法、清单综合单价法计算时，无工程

量计算式

6、计量计价不规范，遗漏项目，套用清单不恰当

如遗漏雨棚、台阶等，计算外墙工程量时不扣除门窗、

计算楼地面工程量时不扣除楼梯等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（三）合理性问题

7、修正体系缺乏确定依据和测算过程

8、成新率取值缺乏依据和必要的计算公式

9、采用《清单清册》中对样点建筑物测算的建安重置

价作为类似工程造价实例，进行类比法评估，且修正因

素不全面、修正系数确定无测算说明

>>三、抽查报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

略

>>四、报告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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